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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二十届会议 

封面文件：植检委全球植物检疫研究协调焦点小组报告 

议题13.7 

（焦点小组成员编写） 

1. 背景 

[1]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全球植物检疫研究协调焦点小组，负责开展范围界

定研究，以充分了解现有植物检疫研究协调机制，评估现有机制是否足以满足全球

植物检疫研究需求的有效协调，分析这些机制如何促进和支持《国际植保公约》系

统的研究需求。如现有机制不足以覆盖相关需求，焦点小组还负责提出《国际植保

公约》各机构如何补齐研究短板的建议。 

[2] 植检委对上述职责做出规定，认识到开展跨国家、跨机构和跨学科国际植检研究合

作可提升科研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研究成果，并扩大成果应用范围。然

而，只有在各方研究目标和合作方式保持一致，并朝着共同愿景努力的情况下，才

能实现这些成效。建立涵盖战略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平衡研究组合，对于促进协同合

作至关重要。 

[3] 焦点小组的进一步工作及实施计划，将依据范围界定研究的结果，并由植检委据此

做出决定。    

2. 工作盘点 

[4] 作为第一步，焦点小组成员对现有研究网络进行了全面盘点，梳理并汇编了 101 个

相关网络。每个网络均按照以下四项标准进行评价：（1）网络覆盖范围；（2）地

理覆盖范围；（3）与植物检疫的相关性；（4）政策相关性。评价依据包括公开信

息、与网络代表的直接交流，以及焦点小组成员的个人经验。每项标准的评分范围

为 1 至 3 分。总分达到 9 分及以上的网络进入下一步评估。最终，焦点小组确定了

五个网络进行深入访谈：（1）动物与人畜共患主要传染疾病研究统筹协调全球战

略联盟国际研究联合会1；（2）欧洲植物检疫研究协调组织；（3）国际林业检疫研

 
1 动物与人畜共患主要传染疾病研究统筹协调全球战略联盟（STAR-ID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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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小组；（4）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5）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在访谈前，焦点小组向上述五个网络提供了调查问卷，以确保对访谈目的的充分理

解，并促进访谈形式的一致性。 

[5] 焦点小组向《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分发了一份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该调查旨在

明确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国家植保组织）在确定研究需求、建立国际研究框架和确

定改善研究合作最有益的领域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通过直接收集国家代表的数据，

调查揭示在立法、技术、财政和人力方面的实际差距。所得数据使焦点小组能够预

测未来战略发展，确保拟议研究协调模式可切实满足各国实际需求。所收集信息综

合反映了调查结果，突出了区域观点和跨区域主题。 

3. 成果 

[6] 上述盘点工作为焦点小组成员识别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明确研究覆盖面的差距，

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提供了重要依据。 

[7] 组织结构。探讨了支持植物检疫研究协调的四种组织结构： 

- 由实物支持的网络（如国际林业检疫研究小组）； 

- 由资金支持的网络（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 由实物和资金共同支持的网络（如欧洲植物检疫研究协调组织、动物与人畜共

患主要传染疾病研究统筹协调全球战略联盟）； 

- 总括性协调结构，在该结构下，各研究网络在研究优先事项的确定过程中相互

协作，并纳入来自风险评估人员、技术机构和科学团体的意见。 

[8] 覆盖面的差距。焦点小组的分析突出显示了当前植物检疫研究结构和协调机制中存

在的以下主要差距： 

- 现有植物检疫研究网络之间缺乏有效协调； 

- 现有研究网络对全球植物检疫需求的响应程度不一致；  

- 缺乏标准化程序和高效的沟通机制，难以及时回应决策者所确定的研究需求； 

- 尚未建立当前研究需求的全球性目录，限制了对《国际植保公约》战略优先事

项的有效支持；  

- 一些国家未参与或仅有限参与现有研究网络；  

- 有关正在开展的植物检疫研究的信息共享程度有限； 

- 资金不足，难以支撑全面、持续的全球植物检疫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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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议方案。为弥补上述差距，植检委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 制定并维护一份研究需求清单；  

- 探索更加积极主动的机制，以更有效地传播研究需求和研究成果，如利用社交

媒体，通过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区域植保组织）和国家植物保护组织的沟通渠

道、年度报告以及科学期刊等方式； 

- 开发集中的全球信息看板工具，用于汇编现有植物检疫研究需求；   

- 建立相关流程，使现有研究网络和科学团体能够参与研究优先事项的确定，从

而更加直接和明确地将研究重点对准全球植物检疫需求；   

- 支持尚未加入现有研究网络的区域植保组织和国家植保机构融入相关网络； 

- 确保现有研究网络在商品、区域和有害生物等方面实现全面覆盖；  

- 明确并评估可用于支持全球植物检疫优先事项的实物支持资源。    

4. 结论及建议 

[10] 如前所述，焦点小组的分析表明，当前植物检疫研究网络的协调机制仍存在多项差

距，这些差距可能限制植检委落实《2020–2030 年战略框架》中“全球植物检疫研

究协调”这一发展议题的能力。为应对上述问题，焦点小组成员建议植检委主席团

和植检委审议以下建议清单。在审议过程中，焦点小组鼓励植检委充分考虑潜在的

时间和资源成本。焦点小组指出，本报告及相关建议的编制历时约一年，并预计制

定相应的实施计划亦需约 12 个月。任何进一步工作的启动，均取决于对下文第二项

建议所述新的或经修订的《职责范围》的批准。 

[11] 焦点小组报告全文作为本植检委文件 CPM 2026/19_01 附件，仅提供英文版本。 

焦点小组的建议 

（1） 考虑建立由《国际植保公约》牵头的研究网络框架，加强现有网络与国家植

保机构和区域植保组织之间的沟通，共同应对全球植物检疫研究的优先事项。     

（2） 考虑修订焦点小组《职责范围》，将其任期延长至植检委第二十一届会议

（2027）结束，并向焦点小组分配以下任务：  

 最终完成政策和研究框架提案； 

 为上述拟议政策和研究框架制定实施计划。   

（3） 在制定实施计划时，考虑解决以下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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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将焦点小组报告（附件 1）中提出的供资模式方案，适当纳入由《国

际植保公约》牵头的研究网络框架；   

 其他《国际植保公约》小组（如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如何在其

现有工作计划框架内，有效支持并参与由《国际植保公约》牵头的研究

框架；   

 制定宣传交流和参与计划，以积极促进各方参与，推动植物检疫研究与

合作； 

 制定标准，用于评估是否将候选研究网络纳入由《国际植保公约》牵头

的研究网络框架；  

 确定支持实施该研究框架所需的资源；  

 进一步分析如何将焦点小组识别的潜在解决方案，作为《国际植保公约》

牵头研究框架的一部分予以推进。 

建议 

[12]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到植检委全球植物检疫研究协调焦点小组报告（附件 1）； 

（2） 考虑焦点小组提出的相关建议。 

 


